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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6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20-042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7 年 2月，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

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14 号），公司因所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虚

假记载，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

公司、张益胜、李铁军等 21名责任人员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6）。自 2017 年 7月起，公司陆续收到多起投资者因公司虚假陈述所导致

的投资差额、利息、印花税、佣金等损失为由向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以下简

称“虚假陈述系列案”），公司已将相关情况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通过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5、

2018-013、2018-025、2018-030）及定期报告的形式进行了公告。现将虚假陈述系

列案件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如下： 

    一、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收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203 件，其中通过判决、

和解、原告撤回全部诉讼请求等方式结案 203 件，公司支付的赔偿金、和解款、诉

讼费等费用共计 6,940,952 元。 

    除上述 203 件外，公司无尚未结案的案件。 

    二、公司虚假陈述系列案件的诉讼时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

规定》（法释{2003}2 号）第五条之相关规定，公司虚假陈述系列案件的诉讼时效

起算之日应为中国证监会在其网站公告其对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14

号之日，即 2017年 2月 3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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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 2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2 号）第二条之相关规定，

公司虚假陈述系列案件的诉讼时效应为三年，即公司虚假陈述系列案件诉讼时效已

于 2020 年 2月 3日届满。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虚假陈述系列案件诉讼时效已届满，所有案件均已结案，诉讼涉及的

相关费用已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进行账务处理，不会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